
新能源学院 2026 年 8 月毕业 

全日制博士研究生提交院系材料相关说明 

我院答辩区间为：论文评阅意见返回均合格后—7月 31日。 

具体要求详见研究生院《关于 2026 年夏季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

答辩工作的通知》： 

https://yjsy.ncepu.edu.cn/tzgg/21c3ab28f4c846f78683e2b59fbbd

751.htm 

一、答辩资格申请 

全日制博士研究生录入毕业答辩资格审核表相关信息、打印

《博士学位论文答辩资格审核表》并附证明材料于 2026年 6月

29日提交到主楼 B607 学院办公室。学院审核通过后请按照研究

生院规定时间到质量监督办公室（教四 B301）进行审核。 

证明材料要求： 

1）成绩单：研究生院自助机打印，满足培养方案中的课程与

总学分要求； 

2）见刊：封面+目录+论文全文复印件，若 SCI/EI 需附图书馆

的检索证明原件，检索证明原件无需导师签字； 

3）网刊：导师手写签字的录用证明（IEEE/知网等检索页面、

录用通知）+网刊全文； 

4）奖励：奖励证书原件或导师手写签字的复印件； 

5）专利：授权专利证书原件或导师手写签字的复印件+成果

转化收益证明（限 20 级及以后入学，需科研院签字盖章）。 



博士生答辩资格学院审核合格后，按照研究生院要求，各位

导师自行组织博士研究生进行预答辩，预答辩通过后，请在 2026

年 6月 29日前将《华北电力大学博士学位论文预答辩情况表》交

到主楼 B607。 

二、学位论文匿名送审 

学院答辩资格审核合格后，博士生于 2026年 6月 29日前登录

研究生管理信息系统（学生端），进入“毕业与学位-论文评阅管

理”菜单，录入学位论文匿名评审相关信息，上传“匿名评审论文

电子版、论文中文摘要电子版、博士学位论文创成果自评表电子

版”。同时导师登录新研究生管理信息系统（教师端），进入菜单

“毕业学位管理-论文查重申请审核”，进行审核。参加夏季答辩的

博士请将匿名送审信息 6月 29 日前交给本班班长，班长汇总整理之

后将《2026 年 8 月答辩博士匿名评审论文送审名单》提交学院，学

院将于 6月 30日统一进行论文查重，详见《华北电力大学研究生学

位论文学术不端行为预防与检测管理办法》

（https://yjsy.ncepu.edu. 

cn/zyxw/gzzd1/a0ad269922164f8d95ffa4c71bd223ad.htm）。 

三、涉密论文 

涉密研究生学位论文按照《华北电力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保密管

理规定（2025 年修订）》执行。 

华北电力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保密管理规定： 

https://yjsy.ncepu.edu.cn/zyxw/gzzd1/1b1d2a48961c41a59e656c9690f3



94a5.htm 

四、论文评阅及答辩 

论文评审意见都回来且通过后，请申请答辩的博士研究生登录新

研究生管理信息系统（学生端），进行答辩申请并确认答辩秘书（具

体操作请参照研究生院系统操作手册）。请于 7 月 27 日前将 5 份评

阅意见书、导师和答辩秘书签字后的博士学位论文评审意见汇总材料

以及博士答辩委员组成审核表交到学院 B607 审核盖章并领取答辩材

料袋。 

具体送审及答辩要求详见关于印发《华北电力大学研究生学位

论文评阅、答辩及学术复核管理规定》的通知：

https://yjsy.ncepu.edu.cn/zyxw/gzzd1/18cae3570cb24d969e7c9627dc

731d1c.htm 

五、提交材料 

1.答辩材料整理装袋：档案袋内所需材料及整理要求请见：研究

生院网-下载专区-学位工作相关-学位论文答辩及学位审批表格的相

关说明。请严格按照研究生院要求整理，提交材料前必须由秘书检查

合格后在卷内备考表中立卷人一栏签字，卷内备考表放在所有材料第

一页，不编号。 

2.博士 A3大表 15份（纸质版+WORD电子版）。博士 A3 大表包

括四个表：简况表(模板见附件)、公开发表论文、决议书、出席名单。

复印要求及左右顺序：A3 大表正面：简况表（左）、公开发表论文

（右）；A3 大表背面：决议书（左）（含签字的扫描件）、出席名单



（右）（含签字的扫描件）。 

博士 A3 大表先提交 1 份纸质版，待审核格式合格后再复印 15份

提交学院并提交电子版（电子版为 word文档（A4纸，共 4页），以

“身份证号-姓名”命名），注意：A3 大表电子版内容要与纸质版完

全一致，签字齐全。 

3.答辩照片大合影电子版（合影中照上答辩条幅，图片命名为博

士＋学生姓名＋答辩委员姓名，导师请在姓名后面加括号注明） 。 

4. 答辩通过后提醒答辩秘书进行系统录入，具体操作说明（学生

版、答辩秘书版见研究生院通知里的附件）, 请于答辩当日完成答辩

秘书系统录入，未及时录入耽误上会（学位评定分委员会），后果自

负。 

请注意，所有材料的提交时间截止到 7 月 31 日下午四点，纸质

材料请提交到主楼 B607，未在规定时间内提交材料的博士研究生，

如耽误上会（学位评定分委员会），将会影响学位授予。 

未尽事宜学院将根据情况另行通知。请随时关注研究生院网站及

学院网站，班级微信群，保持通讯畅通。 

 

新能源学院 

2026 年 6 月 18 日 

 


